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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地方标准 

《健身场馆服务质量要求》 

编制说明 

 

一、任务来源 

《健身场馆服务规范及星级评定》地方标准项目是上海市质

量技术监督局2020年第二批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中的项目之一，

由上海市体育局提出，上海市服务标准化委员会归口，上海市健

身健美协会、赛菲捷（上海）检测认证有限公司、一兆韦德健身

管理有限公司、威康健身管理咨询（上海）有限公司、上海堃三

健身服务有限公司、上海美格菲健身中心有限公司、上海美再晨

体育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联合起草。 

二、标准制定的背景 

健身行业2000年正式在国内起步，历时 20 余年。根据最新

数据统计，截止2019年10 月，全国体育休闲服务与运动健身类

场馆总数已突破23万家，其中上海泛健身门店数量8227家，占全

国4.45%的市场份额，上海健身会员205万人。在产业规模上，2018

年上海市体育产业总产出（总规模）为1496.11亿元，其中健身

产值816亿元，健身场馆产值720亿元，中国健身俱乐部TOP10品

牌店面数目仅约1200-1300家，健身行业仍处于成长期，未来发

展空间巨大。 

在标准化规范方面，中国健身场馆标准GB/T 18266：2002

《健身房星级的划分及评定》，是对健身场馆的一般要求和星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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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分，对硬件的测试方法、安全方面的规定等方面不够明确，对

服务规范还缺乏引导。通过走访调查，目前上海市，未发现有健

身场馆依据GB/T 18266：2002进行星级评定。因此，为更好的促

进健身场馆项目发展，提升上海市1000多家健身场馆服务能力，

树立全国健身场馆行业标杆，制定上海市地方标准《健身场馆服

务质量及等级划分》十分有必要。上海市地方标准结合本市实际，

明确上海市健身场馆服务应遵循的条款、项目、要求，优化本市

健身场馆发展环境，加强健身场馆服务意识，从而更好的保障市

民生命财产安全，吸引更广泛的人群参与健身锻炼，实现全民健

身目标。 

三、编制原则 

（一）问题导向原则 

标准起草小组经过对上海市健身场馆过往投诉案例进行分

析、梳理，分析讨论根本原因、总结归纳，从健身场馆的基本要

求、服务区域、服务器材、服务人员、私人教练、培训课程及其

他服务保障、管理要求、服务特色以及等级划分等方面，全范围

加以规范和要求。 

（二）实践性原则 

在本标准起草过程中，标准起草工作组认真调研、吸收、消

化了相关主管部门、健身教练培训认可机构、设备供应商、健身

爱好者的实践经验和反馈，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总结、提炼，最大

限度地兼容已经成熟的经验做法，形成本标准基础内容，本标准

具有科学性、先进性、经济性，切实可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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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协调一致原则 

标准起草历经数次专家座谈会、专家评审会、消费者座谈会、

健身场馆所有人座谈会以及实地走访，汇总了不同意见，经过反

复讨论、协商，最后按照GB/T 1.1-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

部分: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规范标要求，编写形成

了标准报批稿。 

四、起草过程 

2020年，标准起草小组实地走访100多家健身场馆。此外，

还对健身场所负责人、消费者进行专题调研，并在大量调研资料

的基础上提出了标准的初步框架，确定了标准的主要内容。 

2021年至2022年，在上海市体育局领导和支持下，标准起草

小组召开了多次内部讨论会，对标准做了进一步的完善，形成了

标准征求意见稿。 

2023年3月，编制工作小组向共计94家健身场馆、政府、协

会、院校发出标准征求意见，累计收到反馈20条，其中部分采纳

2条，采纳14条，不予采纳4条。 

2023年6月，标准起草小组对反馈意见进行认真讨论，形成

征求意见处理表，并对标准文本进行修改完善，形成标准送审稿。 

五、关键条款及技术问题说明  

（一）关键条款说明 

1.等级划分与标识 

健身场馆等级划分由高到底，分为三个等级，即AAAAA级、

AAAA级、AAA级。等级越高，健身场馆的硬件配置、服务质量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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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和环境卫生水平、管理能力等越突出，能够凸显优秀的健身

场馆。等级的划分，即为市民提供了选择的方向，也促进健身行

业的良性发展。 

2.服务质量的基本要求 & 附录 A 

列明了健身场馆申请等级评定的基本条件，从基本要求、服

务区域、 服务器材、服务人员、私人教练、培训课程及其他服

务要求、管理要求等６大要素着手，对健身场馆的必备内容进行

规定。 

3.服务质量的品质要求 & 附录 B 

列明了健身场馆申请等级评定的品质评分要求，从基本要

求、服务区域、服务器材、服务人员、私人教练、培训课程及其

他服务保障、管理要求等6大要素着手，在保证最低服务质量的

前提下，从服务品质角度出发，分别对营业天数、营业时长、交

通便利、存储设施、接待设施、区域种类、配套服务器的配置、

健身教练综合水平、场地要求、器材的配备数量、停车服务、培

训课程服务、科学健身服务、科学膳食服务、智能化运营服务等

方面进行分值评定，此外考虑到上海市健身健美行业相关引导意

见，增加了健身健美协会平台健身教练注册、上海市体育健身行

业会员服务合同示范文本、上海市健身企业互保体成员、上海市

单用途预付卡协同监管服务平台信息接入等上海特色品质要求。 

4.服务质量的特色要求 & 附录 C 

为了鼓励健身场馆的绿色环保性、多元性、普遍适用性，为

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服务，分别从经营性特色和服务性特色两个方

面，设立特色要求，逐一评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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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等级划分 

依据本标准中等级评定评分条件进行评分，按照分数区间，

由高到低将健身场馆分为三个等级，即AAAAA级、AAAA级和AAA

级。 

在满足基本要求的前提下，依据品质要求和特色要求合计总

分进行划分，划分方法为：≥90为AAAAA级，90＞分数≥80为AAAA

级，80＞分数≥70为AAA级。 

基本要求规定了申请健身场馆等级评定时，基本条件方面的

必备要求（按附录A），基本要求实行一票否决制。 

品质要求规定了申请健身场馆等级评定时，品质与服务方面

的质量按要求（按附录B），品质要求采用逐条评分，累计加分

制。满分100分，最高得分100分。 

特色要求规定了申请健身场馆等级评定时，场馆非必备的特

色要求（按附录C），特色要求采用逐条评分，累计加分制。累

计最高得分10分，得分超过10分，按10分记。 

健身场馆等级评分总分为品质要求得分与特色要求得分的

总和 

（二）技术问题说明 

1.标准名称变更 

在标准编制过程中发现，如若同时规定服务质量、等级划分

及星级评定程序等内容，容易造成标准冗长，重点不明确等问题。

经专家讨论及建议，更名为《健身场馆服务质量要求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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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等级划分 

在标准起草阶段，参考健身场馆经营业主、健身场馆先关工

作人员以及消费者的意见，征求标准化专家的建议，借鉴DB31/T 

477-2018《旅行社服务质量要求及等级划分》的等价划分，高到

低将健身场馆分为三个等级，即AAAAA级、AAAA级和AAA级。 

3.地方特色评分要求 

为了更好的保障健身健美消费者权益，进一步配合上海市体

育主管部门以及相关协会组织的相关规定有效落实，本标准中增

加了部分上海特色品质要求，如：健身健美协会平台健身教练注

册、上海市体育健身行业会员服务合同示范文本的使用、上海市

健身企业互保体成员的加入、上海市单用途预付卡协同监管服务

平台信息接入等作为评分条件，对进一步优化本市健身场馆发展

环境，加强健身场馆服务意识提出要求和倡导。 

4.关键基本要求参数 

类比于GB/T 18266：2002《健身房星级的划分及评定》，通

过对健身场馆的实地调研，与相关专家和行业代表的座谈讨论等

方式，确定增加了公共责任保险、地面摩擦系数、光环境、噪声、

空气质量、水质等要求，提高了建筑面积、操舞训练区面积、私

教训练区面积、空间净高度等硬件要求，明确了日常运行、安全、

环境卫生、应急处理和服务质量等方面的制度要求，保证了健身

场馆的最低服务质量。 

六、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

本标准在研制过程中并无重大分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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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与国内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 

未见与本标准形成对应关系的同类国际标准。 

对比于国内推荐性国标GB/T 18266：2002《健身房星级的划

分及评定》，在其评价要素的基础上，一：增加了上海市体育主

管部门以及相关协会组织的相关规定要求。二：提高了部分考核

要素的标准，如：建筑面积、训练面积、空间净高度等硬件要求。

三：增加了公共责任保险、健身场馆制度等软件要求。 

八、与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

本标准与法律法规保持一致，目前没有与本标准相关的强制

性国家标准。将GB/T 10001.1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1部分：通

用符号、GB 17498（所有部分） 固定式健身器材、GB/T 18883 室

内空气质量标准、GB/T 34289 健身器材和健身场所安全标志和

标签、GB 37488 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值要求、GB 50034 建筑

照明设计标准，6份标准作为了规范性引用文件。 

九、宣贯及实施建议 

建议上海市体育局组织，在上海市各区域进行《健身场馆服

务质量要求》的培训宣贯。。 

建议上海市体育局、上海市健身健美协会联合上海市市场监

督管理局等单位开展标准试点，加强标准的应用实施。。 

建议对上海市各类健身场馆进行服务考核和评估时，引用本

标准作为考核评估的依据。 

十、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

无 


